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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廣志，歷史學博士，現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學術研究。

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觀是忠孝。中國商人，無論是何商幫，操何營生，困賤或發達，其價值觀則無不以行

忠孝為天理。商人致富之後，大量地助餉、助賑、捐輸，向朝廷輸帑解困，以示其忠；又投入大量資金，建祠

堂，修祖墳，建會館、義莊，置祠戶、族田，叙族譜，開辦書院、義學等，以示其孝。（1）同時，綿延幾千年的

傳統及風俗習慣，在商人家族，往往得以堅守和傳承。可以說，中國商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的宣揚

和遵循，是有很大貢獻的。

在瀰漫着異國風情、以異族文化為主導的澳門，在華葡雜處的幾百年間，中國傳統文化與風俗習慣，不可

避免地受到衝擊和挑戰。是移風易俗，還是相容並蓄？歷史證明，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尤其是中國商人仍

然保持着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其風俗習慣也大多得以保存。與此同時，澳門華人既堅守着中國傳統文化和

風俗習慣，又汲納了異族文化的一些品質。華葡相處交融，顯示了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宏大的相容性，澳門華商

群體的文化品質也由此變得非常獨特。

清代以後，澳門華人社會中大量出現的入教、入籍以及通婚、雜居等現象與華人秉持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徵

又是如何碰撞直至融合的呢？中國風俗習慣遇到的挑戰是甚麼？在華葡相處交融的過程中，已成為社會主流和

精英的華商又在起着甚麼作用？本文試圖從華人習俗、華人入籍以及華葡文化交融等方面探討上述問題，特別

是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揭示華商價值觀及其行為對澳門華人社會所起的文化導向和傳統堅持的作用。

生相與維持，而調護之所為，市廛不驚，囂競不

作，於以內崇國體，外綏夷情者，其必有道矣。（3）

光緒二十六年（1900），澳門華商為“光緒皇帝三旬

萬壽”而舉行慶典，其“慶典小啟”再次提醒闔澳華

人“勿忘根本”，應抒“愛日之誠”：

澳門紳商麟萃，士女麋屯，合馬膠黃種八萬

人，誰非天朝赤子？總蠔鏡殷商九千戶，類皆詩禮

名家，壽祝西王，尚展寓公之敬，慶行我後，豈忘

嵩室之呼。倘其盛典恭逢，頌聲不作，匪惟內地諸

君子之所齒冷，仰亦東西人士之所心非者也。（4）

忠孝義善：華商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傳承

可能是身處華葡雜處的社會環境，澳門華商對

於“國憲”、“國體”的認同和彰顯尤為重視。早在

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三街會館時，華商已經表

明，會館的設立，“蓋所以會眾議，平交易，上體

國憲，而下杜奸宄也”（2）。至道光十五年（1834），

這一觀念的表述更加清晰：

澳門諸夷，自有明僑居宇下，以生以育，沐浴

我朝雨露之化，飲和食德。（⋯⋯）而又得縉紳先



2

文

化

衝
突
與
交
融
：
清
代
澳
門
華
商
的
文
化
堅
守
與
風
俗
涵
化

文 化 雜 誌 2008

對“國憲”、“國體”的體認與尊崇，很自然地使得

“天朝赤子”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與澳門諸夷保持在

心理上、文化上和風俗上的距離感，同時決定澳門

華商在價值觀、倫理觀等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

響至深。

在華葡雜處的社會環境中，澳門的紳士曾擔心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丟失，所謂“家

住澳門，華夷雜處，人不知書”（5）。唯其如此，望

廈趙氏家族趙元輅、趙允菁父子素懷青雲之志，

“孜孜於孝悌忠信，常浩然有光大意”（6），並“以孝

友傳其家，詩書世其業”（7），以堅持、傳播儒家禮

教為己任；而汲汲於營商謀利的華商，對於崇奉孔

教，亦頗刻意：

1909年10月13日，澳門草堆街大街各舖店及

酒樓、賭館，均於廿六七兩晚門前懸燈結彩，高

插龍旗，另出白布寫紅字大書“孔聖壽誕紀念”等

語。綢鍛舖利用五色皺紗束結各物懸掛。二八晚

因賽燒串炮，是晚遊人如鯽，婦女居多。（8）

可見，崇奉孔子，不忘文教，已成為澳門華商的自

覺行為。清末民初，華商尊孔敬儒，蔚成風氣，甚

至設立機構，與各地孔教會遙相呼應。據陸波先生

研究，清朝末年，澳門一批尊孔人士陳純甫、曹子

良、李朝宗、鮑少勤等人發起成立澳門孔教會，當

時澳門的紳賈盧廉若、陳綏之、邵憲章、楊勤甫、

趙柳軒、鄭逸周、趙政、劉振晃等人也相繼加入，

於宣統二年（1910）4月 19日成立，定名為“澳門

孔教支會”，推舉盧廉若為會長，隸屬於北京孔教

總會，與山東、廣州、香港等地支會相聯繫，以

“發揚孔道，提倡教育”為號召，同年創立澳門孔教

學校，以傳習、弘揚孔道。（9）

華商身上所展現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

主要表現為  　

忠孝觀　在儒家看來，所謂忠，就是“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表現在處理君臣、上下關係上。

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10）；所謂

孝，指孝順父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

信，泛愛眾，而親仁”（11）。在1849年之前，澳門華

葡雜處而分治，華人作為明清政府管治下的華夏子

孫，其價值觀所表現出來的忠孝，是與內地百姓一

致的。 1849年以後，離王治漸漸遠去的澳門華商如

何體現其忠孝呢？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葡萄牙人主導

下的政治、行政、司法體系中堅持“天朝赤子”和

“濠鏡臣子”的身份，維繫正統的君臣關係。而達致

這一目標的方式，莫過於捐輸納官、樂輸公帑。經

過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有些華商已經家財萬

貫，具有相當的實力；一些走私商人牟利甚鉅，也

擠入鉅富行列。就像中國封建社會其它地方的商人

一樣，澳門華商也希望通過一定的途徑成為擁有政

治、經濟和社會特權以及各種權力，成為社會地位

又較一般平民更高的階層成員 　  紳士。康熙五十

二年，廣東巡撫滿丕奏請廣東施行捐納（12），至乾

隆、嘉慶、道光時期，澳門華商及其子弟循例捐得

生員或官銜者比比皆是。於是，澳門出現了一個新

的華商階層  　 紳商。華商的捐納，如果財力雄

厚，往往疊次捐輸，歷時十幾年，從低層次的監生

一直捐至相當高的官銜，成為上層紳士。據《沈氏

家譜》記載，華商沈天爵崛起於嘉慶年間，其子沈

榮顯承繼家風，營商有道，其捐輸的歷程也很漫

長：

榮顯，字建業，號瓊林。國學生，候選布政

使司經歷；於道光二十六年捐陞同知銜；咸豐八

年，在福建捐輸；於咸豐九年七月經戶部奏請獎

勵，奉旨分發江蘇，以同知補用；咸豐九年在廣

東捐輸，咸豐十年三月經戶部奏請獎勵，奉旨加

鹽運使司運同銜；同治元年，在江北捐炮，奉欽

差江寧將軍都興阿飭知議請獎勵，賞戴藍翎；於

同治五年，在廣東遵籌餉例捐輸，八月奉旨賞戴

花翎，覃恩誥授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敕封

儒林郎，晉封武功將軍。（13）

可見，沈榮顯經歷了一般性的捐輸（從監生捐起）和

特別的籌餉例捐輸，從監生捐至“晉封武功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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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光二十六年捐至同治五年，歷時二十年左右，

其捐輸之路真是漫長而顯耀。

沈榮顯的行為，除了光耀門庭之外，更重要的

是，在遠離中國政治中心、夷情迷漫的澳門致富，

華商所須堅持其對清王朝續其正統、追其品秩的忠

心。晚清澳門華商繼承了這一傳統，對捐輸之道，

頗為熱衷：何桂、何連旺父子，盧九、盧廉若父子

都曾以捐輸之多而為清政府所矚目。盧九家族營商

成功後，對納粟捐官十分熱衷。盧九於 1888年 5月

加入葡籍，後又於光緒二十四年以監生盧華紹之名報

捐鹽運使職銜，嗣復歷保二品頂戴、廣西道員（14）；

盧九侄子盧光裕“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

授中憲大夫”（15）；盧九長子盧廉若也“授例納粟，

以道員分發浙江，賞花翎二品頂戴”（16）。除了捐輸

外，內地受災，華商捐賑，亦為表達忠心之正途。

鏡湖醫院之紳董，對此充滿熱情。光緒十九年

（1893）十一月，清政府“以捐款賑災予廣東澳門紳

董何仲殷建坊”，就是對澳門華商何仲殷（何連旺）

等人忠君之道的最好表彰。

以忠以孝，為傳統中國人修身立事的基準。趙

元輅以孝聞名澳門，誠為士子楷模，“生平讀書刻

苦，時以祖宗父母為念；事母至孝，養氣承歡，夜

四五起事被枕，事兄如事父，一家孝友，聞於通

邑。”（17）盧九少年失怙，至長而富，“性友愛，兩兄

早逝，事寡嫂有禮，撫諸侄如己出。（⋯⋯）九世祠

日久失修，倡議重建，自捐三萬餘圓，改題曰‘名宦

家廟’，以十世秉章公為孝義名宦也。”（18）其子盧廉

若亦以孝聞，“性孝友，築園娛親，因名娛園。”（19）

義利觀　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如何對待義與

利，一直是判斷價值觀的重要標準。“義利之說，乃

儒家第一義。”（20）孔孟之道，以重義輕利為本，所謂

“君子義以為上”（21）、“君子義以為質”（22）、“子罕

言利”（23）。但在荀子看來，重義，未必要以利為不

屑，祇是先後、輕重的關係。荀子認為：“先義而

後利則榮，先利而後義則辱；榮者常通，辱者常

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24）荀子的義利

觀，不出儒家學說之範疇，而對觀察商人的行為頗

為貼切。那麼，澳門華商的義利觀又是如何的呢？

澳門作為遠東貿易的中心，中外客商“皆為利

來”。華人居於澳門者，趨利之風日盛，為利不義

者有之，為富不仁者亦有之。因此，如何秉承儒教

之精神，財源廣進，兼或有義，在華商的群體和自

主意識增強之後，在華商組織成立之時，這個問題

已引起華商們的注意。從三街會館的重修、重建已

經看到，商人們將會館作為對華商進行宣情尚義的

教化場所，會館“為夷客商所會聚之地，平爭於

斯，公利於斯，聯情而尚義，悉於斯。（⋯⋯）孚為

志，策群力，浚生財之源，培集義之所，人事既

濟，自可轉天運之泰焉”（25）。“神靈赫奕，廟貌輝

煌，傍設公所，為講信修睦之地，彬彬乎有典有則

矣。”（26）所謂“尚義”、“集義”，表述了華商在

商務活動中對“義”的重視與追求，而作為“講信修

睦”之地，亦可見對於公平交易、建立商業秩序、

在融合和諧的環境中生財牟利的期望；最重要的是

將“生財之源”與“集義之所”集中於會館，集中體

現了澳門華商將生財與集義和諧統一、不事偏廢的

義利觀。

善行觀　晚清澳門華商崛起之後，一個突出的

群體性行為，就是對濟貧賑災的熱烈參與。這恐怕

與澳門華商普遍信奉道教、佛教有密切的關係。因

為行善，既是洗滌“罪孽”祈求多福的世俗化行為，

又是普濟社群回饋社會的一種責任感。盧九致富

後，“愛護鄉族，以歲饑，嘗捐辦本族平糶四次，

賠纍逾萬無吝色”（27）；其子盧廉若踵乃父之業，

“生平樂與人善，而嫉惡素嚴，地方公益無不視力所

至”，“又倡辦闔鄉普仁善堂，至今賴之；僑寓澳

門，凡關於華僑公益，尤為注意”（28）。鏡湖醫院之

創設，更被視為全澳華商善行的集中表現。該院歷

任紳董、總理，捐資又出力，行善之事，無不身體

力行。盧廉若對於鏡湖醫院的貢獻，時人咸頌之：

鏡湖醫院為貧民命脈所關，府君已未年至甲

子年歷任總席，與諸同事竭力整頓，務求完善；

除施醫贈藥外，澳中頻年災侵，皆力往賑恤。癸

亥年七月初七風災，陸則塌屋傷斃，水則覆舟沉

溺，府君於生者酌拔地方，俾有棲息，散放急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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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糊口，死者殮之葬之，一場浩劫於是潛消；

任內又於院中創建保嬰留產所，其有裨於貧民，

誠非淺鮮。同人以府君辦事肯任艱巨，公舉為院

中崇義、崇善堂永遠值理，又懸立府君肖像以留

紀念。（29）

其他著名華商何連旺、陳席儒、蕭登、李鏡荃及眾

多舖商行善濟困，亦莫不如此。

除了上述體現在澳門華商身上的傳統文化特徵

之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華商亦頗着力。

其中，演戲為最常見的一種傳播方式。“民不知

書，獨好觀劇”，澳門也一樣，因為廟宇眾多，各

類酬神賽會，華商常邀請省港戲班演出，華人多往

觀看，“春秋報賽，演劇媚神，此本不可以為良善

之風俗，然而父老雜坐，鄉里劇談，某也賢，某也

不賢，一一如數家珍。秋風五丈，悲蜀相之隕星，

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優伶

社會哉？”（30）確實，當時澳門所演之戲，多為歷史

劇，戲中演繹的忠君報國、知恩圖報、清官救民、

義薄雲天以及大一統觀念等傳統思想，如春風般潛

入華人的心靈。如果是籌募性演戲，則行善與教化

並得，故時有華商戮力操辦之。 1911年 6月，鏡湖

醫院經費緊張，不敷開銷，該院紳董“因見香港有

演戲籌款之舉，遂踵而傚之。聞清平戲院之何萼樓

願不取院租，且以廉價代僱國中興班於本月下旬在

院中演唱。總理擬請向來好善之安樂水報効汽水，

而襟海樓報効茶點。斯時各總理仍恐所收之票不足

抵戲金，而蕭瀛洲慨然肩任補足其數。”（31）

另一種傳承方式是捐辦學堂，以儒學啟蒙學

童。 19世紀前後，澳門的平民教育開始興起，其大

致過程是從修院招外讀生至創建平民學校的過渡，

“此外華人辦的學塾或私塾也不少。這些學塾分蒙館

和經館兩大類，教授內容多為《四書》和《五經》之

類。”（32）在平民學校之中，又以鏡湖醫院紳董創辦

的鏡湖義塾影響最大。 1892年，“是時澳中富戶，

有曹周二姓者，特捐送產業入鏡湖醫院，聲明以年

中收租若干成，撥充興辦義學經費。”（33）有了經費

來源之後，鏡湖醫院的紳董們根據澳門各區失學兒

童的分布以及就讀方便，乃依照蒙館樣式，創辦蒙

學書塾五所，計開連勝街一所、賣草地一所、新埗

頭一所、水坑尾一所、新橋一所，總稱為“鏡湖義

塾”。關於義塾的教學和沿革，王文達先生稱：

查該項義塾，一如舊時之私塾，惟免收學雜

費而已。每塾特聘宿儒一位，擔任講教。內立孔

子，設戒方，讀三字經，及四書、古文、尺牘

等，如是者共歷十有餘年矣。後來鏡湖醫院值理

有張伸球者，見其太過陳舊迂腐，思有以改革

之，因是提議裁撤該五所義塾，請改並為一所小

學，另訂課程，以資革新而利學子焉。眾韙其

義，於是在 1905年，另自創立一所稍具規模之

小學，遂稱之為“鏡湖義學”。（34）

可見，從其教學內容來看，鏡湖義塾與傳統蒙館、

經館一樣，其實就是儒家文化的傳習之所，而且

“歷十有餘年”，可見其學童之多和作用之大。即使

在改為鏡湖義學更新課程之後，尊孔習儒仍成為該

校的傳統：

1909年9月28日，澳鏡湖初等小學堂學生恭

祝孔誕，迎請各界到堂行禮。到者約千人，比上

年更為慶鬧，各街高懸龍旗、燈籠。聞該學堂乃

由殷戶捐資創設，至今四年，本年約有學生三十

餘人卒業，其成績可知矣。（35）

類似此一尊孔活動，義學每年都舉行，且廣邀各界

參加，義學遂成為傳播儒學的中心。澳門儒學之風

氣，亦因此而廣為蔓散。

以商人為主流的華人加入葡籍問題

五口通商以後，隨着外國人的入居以及中外交

往、貿易的增加，中國人加入外國籍，曾捲起一陣

不小的風潮。 1895年 10月 23日刊出的《鏡海叢報》

對此作了如下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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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之局開，泰西各國闌入戶庭，不但商場利

益多為所奪，而熙熙之眾，昧其本原，亦幾幾雲合

風從，投趨恐後，有譭魯論而讀新約者，有棄宗邦

而隸西籍者。統計華洋狎處之國，曰英、曰法、曰

美、曰西班牙、曰葡萄牙、曰日本。每年每月，華

人商旅原隸某籍者，蓋已不勝沙數矣。（36）

至晚清，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已逮三百餘年，華

葡雜處，日相浸淫，華人加入葡籍亦漸成風。而此

風之旋起，乃由早期華商啟其肇端。著名華商曹

有、馮成二人在 1880年之前已加入葡籍。 1880年 6

月，葡萄牙王室賞賜二人勳章時稱：

曹有，澳門居住商人，原係中國人，今入大

西洋籍，茲經管理水師並外洋屬地事務部保舉。

方濟各．沙勿略，即馮成，原係中國人，今入大

西洋籍，在澳門居住，是商人而擁厚資者。（37）

在曹有、馮成這些華人鉅商的帶動和影響下，澳門

華人，特別是華商及其家屬，紛紛具稟陳情，以加

入葡籍為時尚。據《澳門憲報》的中文資料（1850-

1911）統計，在1880-1911年間，明確已是西洋籍、

申請加入西洋籍或表明應是西洋籍的華人，總共為

五百二十二人。（38）

在五百二十二人當中，從出生地來看，有證據

表明其出生地是澳門的五百一十人，上海出生的有

兩人（其父已為西洋籍），沒有說明出生地的十人。

這說明澳葡當局在沒有法理主權的情況下，在澳門

同樣推行自然國籍與原始國籍相結合的政策。

從性別來看，所有加入葡籍的人員中，祇有一名

女性，即林蓮之孫女、林煥斌之女林玉韶。林蓮已是

葡籍，林煥斌與其女由林蓮具稟申請加入葡籍：

案據西洋籍人林蓮，即含蓮，有妻室、產

業，現在澳門居住，前來稟請表明，其長子林煥

章，即林少文，今年卅六歲，係住在三巴仔街第

一號屋時正妻吳氏所生次子；林煥斌，即林少

寬，今年卅一歲，係住在爐石塘街第五十七號屋

時次妻馮氏所生；三子林煥玻，今年兩歲，係在

自置之南灣第六十七號屋內出世；長孫林配焜，

今年七歲；孫女林玉韶，係林蓮次子林煥斌，即

林少寬同妻李氏所生，均是西洋籍人，並未當過

別國差事，請隸入西洋旗籍等情，茲特佈告。（39）

從申請加入葡籍的時間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

段來考察：

第一階段：1890年以前，約為十四名。（40）其

中四人表明為澳門出生，其他均是從內地至澳門經

商後申請加入者。

第二階段：1891-1901年為一百五十九人。這一

階段絕大多數是在澳門出生和居住的華人，根據澳

葡當局的國籍法規，表明自己應擁有葡籍的資格。

在戊戌變法前後形成了一次入籍的熱潮，1897-1901

年就有一百四十九人加入葡籍。這說明當時國內政

治形勢的變化可能對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產生了一定

的影響。

第三階段：1902-1911年為三百四十九人。其中

祇有一百二十三人是在澳門出生和居住，其餘二百

二十六人是在澳門出生，而在內地（主要是廣州、

上海）居住與經商。

按照葡萄牙國籍法規，在葡屬地方出生，即為

葡籍，不須稟請公示：

葡例係不論在葡國何處地方生長，均是葡籍，若

年至二十一歲時，說明不入籍，方可免其入籍。 （41）

茲特出示曉諭，仰所有居住本澳、未入天主

教之各華人知悉，爾等但將在澳出世年月日、娶

室年月日、身故年月日等各情事，遵赴本廳掛

號，注入民冊，即作為西洋旗籍人， 可以霑受民

律例第十八款附款二所給之各種利益，不必再行

稟請表明入籍諸多費用也。（42）

由於澳門出生的華人祇要注入民冊，即可作為

葡籍。因此，實際加入葡籍的華人應遠遠超過《澳

門憲報》所刊五百二十二人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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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澳門出生，或在澳門出生而未注入民冊的華

人，申請加入葡籍，須向按察司衙門專具稟文，說

明在何處出生、年齡、婚否、父母（必須未當過中

國差事者）等情況，並表明自己願意加入葡籍。按

察司受理後，即在《澳門憲報》公示，“屆時無人指

攻，即堪永托庇蔭”（43）。以下為 1901年 1月，著名

華商吳節薇申請加入葡籍之公告：

案據華人吳節薇稟稱，伊係生長澳門，乃向

在澳門居住、貿易，並未當過中國差事。吳昌及

關氏之子，今欲隸入西洋旗籍等情，茲特佈告。

奉限三十日，自憲報第二次頒行本告白之日起

計，傳所有不知名各關涉人等，於限滿後第二次

堂期赴案，聽候臬憲定期辯駁。（44）

完成此套程式後，澳葡輔政司即將名錄報葡萄牙政

府，由葡國國王批准。同時，申請者必須繳納鉅額

費用，然後掛號入冊，方稱完成入籍手續。外務部

檔完整地保存了 1888年 4月盧九加入葡籍時葡國國

王的批准諭旨：

吏部首司案卷第四十六號第三百五十八頁

內恭載大葡國大君主親筆諭曰：據華人盧九稟

稱，年已逾壯，在澳門居住已歷三十餘年，置

有產業，今請隸入西洋旗籍等情。朕覽該盧九

所呈出各憑據，與所稟相符，按照本國民律例

之十九款，該盧九應可隸入本國旗籍，朕今特

行批准。該盧九着即准其隸入本國旗籍，凡在

本國內地及所有屬地各處地方，准其享受國家

律例所給予民人之各等權利，與本國民人一律

無別。該盧九業經當政務官面前矢誓，應承遵

守本國律例，並認朕為主，是以朕親筆降此諭

旨，命吏部尚書蓋用御寶，通諭本國及所有屬

地之地方官，一體遵照，該吏部並即將本諭旨

在吏部案卷及議院各冊掛號可也。欽此。該盧

九呈出戶部首司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初九日

收印釐單，已據將領給本諭旨之費用一十一萬

六千七百六十九釐士繳訖。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五月十一日由理斯波京都頒行。大葡國大君主

親筆御押蓋用御寶。

此諭旨由吏部尚書嘉士度奉大君主一千八百

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盧九入本國籍之旨意撰

擬呈進，大君主親筆御押。本日該盧九已在理斯

波京都戶部首司將費用五千三百釐士繳訖，收單

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六號。

吏部首司奇瑪簽名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發

戶部首司賓爹喇用印  注收印釐五千釐士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吏部二司布啲盧繕錄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掛號官斐利喇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十五

日在澳門公局部內第一百二十五頁經將此諭旨

掛號，掛號印釐一千七百釐士，經已收訖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書吏大嘩利士簽名

澳門輔政司在鈔錄上諭部之第三冊第七十

六、七十七頁經將此諭旨登錄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輔政司都鴉哋簽名（45）

通過上述“莊嚴”而繁瑣的手續，並繳納高昂的費用

後，許多華人、華商得以入籍葡國。在《澳門憲報》

刊出的五百二十二人當中，就有不少著名華商或其

兒子以此方式入籍，如李光（李鏡荃）、柯六、蕭瀛

洲、陳詒光、余廷臣、陳靄廷、盧九眾子、蕭容、

吳節薇、陳厚年、林蓮及子孫、葉侶珊父子等。

居澳華商之所以熱衷加入葡籍，與澳葡當局的

引導、鼓勵有關。據《澳門憲報》資料顯示，澳葡當

局對推動華人加入葡籍是極為積極的，並且從法律

與政策上給予入籍華人諸多優惠和便利。之所以如

此，原因有三：1）鼓勵所屬地方民人加入葡籍，是

葡萄牙推行殖民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1887年

12月，中葡兩國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在

獲得澳門的“永久居住管理”權之後，華人入籍已沒

有任何障礙。次年12月31日，葡萄牙海外事務部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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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凡有在澳生長之人，應視同大西洋人一體辦

理，又須照在大西洋生長之人應得屬本國之權利定

章而行無異”（46）；2）澳門華人，通常被澳葡政府視

作外國人，若華人加入葡籍，即須効忠葡萄牙國

王，為葡國子民。這裡澳葡政府對華人進行行政、

司法管轄提供了憲法保障。特別是一些華人鉅商、

華商領袖加入葡籍後，每遇中葡兩國政治交鋒，這

些華商或站在葡國立場，或至少保持沉默。對於澳

葡政府而言，吸引華商加入葡籍，對統領和穩定華

人社會是具有戰略意義的；3）入籍華人必須繳納鉅

額的費用，這對經常發生財政吃緊的澳葡政府來

說，不啻是一項沒有成本的買賣。以盧九入籍為

例。如上所述，為入葡籍，盧九共花費了128,769釐

士。以五百二十二人推算，這應是一筆數額不菲的

收入。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加入葡籍的，多為富

裕商人之家，一般華人家庭是負擔不起的。

澳門華商熱衷於加入葡籍的內在動力又是甚麼

呢？

第一，按照規定，加入葡籍，可以享受與葡萄

牙人一樣的政治、經濟及法律等方面的權利與義

務；對於華人來說，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這

種地位的獲得對確保自身的安全和享受平等的待

遇，是頗為重要的。華人入籍之後，可以“享受國

家律例所給予民人之各等權利，與本國民人一律無

別”，“可以霑受民律例第十八款附款二所給之各種

利益”。這些“權利”、“利益”，至少包括政治待

遇和法律保障。沒有證據顯示華人加入葡籍後享有

與葡萄牙人完全一樣的政治待遇，但是自 1880年之

後，華商何桂、盧九、何連旺、曹善業、柯六、林

蓮、蕭登、盧廉若、盧光燦、葉侶珊、李鏡荃等人

出任澳葡政府公鈔局、理商局官員，不能說與他們

都已入葡籍沒有關係。在法律保障方面，除了在澳

門的經營、財產、生命受葡萄牙法律保護之外，更

重要的是，華商多往來於內地廣州、上海，或者外

國從事各項經營，遇有商業糾紛或涉及財產及人身

安全，葡萄牙政府往往施以援手，極力相救。在泰

國，“葡駐曼谷領事館再次為幾位歸化葡籍的華人

提供領事保護”（47）；在上海，“葡國駐上海總領事

館就澳門華人加入葡籍濫用職權事發出文件”（48）；

在廣州，1904年10月，葡國領事向兩廣總督出示盧

九已加入葡籍的正式文件，以盧九係葡籍人士為

由，要求岑春煊給還廣東所欠“葡商”盧九溢繳及歷

次加繳承充小闈姓按餉。（49）岑春煊則以此案係中國

內政，拒絕了葡國領事的請求並揭露盧九乃“一人

兼入兩籍”：

查貴國大君主批准盧九隸入西洋籍之上諭，

係在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即中曆光緒十五

年，乃該商旋於光緒二十四年在湖北巡撫第二十

七卯冊報案內，以監生盧華紹之名報捐鹽運使職

銜，自稱新會縣人，並開具年貌三代，造冊報部

有案，嗣復歷保二品頂戴、廣西道員，均有案卷

可稽，是該商於奉准隸入貴國民籍之後，又已棄

去，復為華民，按照公法，即不能再作貴國人民

看待。中國於民人跨籍一事，例禁甚嚴，即貴國

律例亦有一人不得入兩籍之禁。（50）

一個月後，中國外務部又照會葡國公使阿梅

達，再次表明盧九係中國廣東新會縣人，其承辦廣

東小闈姓經費案係屬中國內政。（51）此案真乃盧九一

人之入籍，致二國外交之杯葛，從中亦可見入籍之

華商所享受到的“高規格”的保護。當時一新聞評論

員曾就此發表社論，認為晚清吏治腐敗，對小民逼

勒過甚，是華人加入葡籍的主要原因。他說：

自滿清官吏專制之手段太辣，而小民依賴外

人之根性日深。為淵驅魚，為叢驅爵。此非小民

歸化外人之罪，實官吏猛虎苛政有以逼之之罪

也。此我華人入洋籍之原因，大都如是。（52）

第二、入籍者為了商業活動的便利，既享葡人

之權，又霑中國之利。一方面，晚清時期，清政府

被迫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允許外國人在中國

沿海開闢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享有特權。因此，

澳門華人加入葡籍，即以外國人身份回到內地，享

有更多的貿易自由，這有利於華商在更安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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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牟取更大的利益。這也就是 1880年之後許多在內

地經商或做買辦的華人回到澳門申明自己擁有葡國

國籍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葡籍華人利用外籍身

份，在國內謀取利益，“華人往往有到澳門入葡國

籍者，而在本國地方尚有家眷居住，及其回中國

時，又霑中國利益。”（53）而一旦犯事，又可逃避中

國法律的制裁，“西例凡生長於某國之地，即可隸

籍為某國之民，領取屬民票據，恃為護身之符，遇

有犯事，地方官不能以華法治之。”（54）

第三，國籍是近代西方社會國家主義產生與強

化的產物，西方列國進入中國時，其國籍制度已相

當完善。反觀中國，歷代王朝均視生長於中國的百

姓為自己的當然子民，但並沒有清晰的國籍概念。

晚清時期，受西方列國的影響，國籍概念逐漸為清

政府所瞭解和接受，但又沒有制訂一套完整的國籍

管理辦法，特別是沒有與葡萄牙人就中國人加入葡

籍問題達成任何的協定。在這種情況下，澳門華人

加入葡籍既隨意又方便。於清政府而言，華人隸入

它國國籍，卻屬無序失控狀態，雙重國籍問題，因

此大量出現。對已加入葡籍的華人，清政府官員甚

至一度不知如何是好：

中國地方官凡遇華民來見者，非有公事不能

見，若自稱係葡國人，中國理應以禮相待，往往

到中國衙門拜會，干預公事，無所不為，然本處

之人則知其為本國人，每為不平。中國官若不接

待，有傷貴國體面，若接待，而又本是華人，甚

覺為難。（55）

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十月，中葡雙方經過長時間

的談判，議定了《中葡商約》二十款，其中第八款專

門約定澳門華人入葡籍問題，並規定：

一、已入葡籍之華民，應杜其冒享華民所能

獨享之利益，即如在內地或不通商口岸居住貿易

等事。

二、已入葡籍之華民，在通商口岸居住時，

自稱華民，與他華民立有合同者，必杜其嗣後恃

已入葡籍，藉乘此故，以所立合同與葡國某律例

有背，冀以脫卸其責任。（56）

但此次約定祇限於商務，並沒有從政治上、制度上

制訂相應的對策，澳門華人加入葡籍問題一如往

昔。

華商與〈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以華商為主流的入籍風潮掀起後，入籍華人雖

然享有與葡國人一樣的權利，但同時也遇到一些新

的問題。譬如，華葡之間風俗習慣的差異所帶來的

困擾。儘管不少華人、華商出於“情願”而加入葡

籍，然而從其動機來看，更多的是從商業利益和自

身安全考慮，完全是在特殊的政治形態下的一種生

存手段。即便如此，當身處葡籍而與中國風俗發生

衝突時，華商仍孜孜以求，堅持以中國風俗行事。

這也可看出，加入葡籍，確實是出於策而未動乎

情。實際上，作為中國人，澳門華商始終堅守着作

為明清王朝“赤子”身份，並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

己的精神支柱，由此影響整個華人社會。

葡萄牙人的民族特性，本來也是對外開放，相

容並蓄，“很早以前，歐洲大陸南端的伊比利亞半

島，就是一個五方雜處之地。後來的所謂盧濟塔尼

亞民族，其實就是這千百年來血緣混雜、文化融合

的產物。”（57）早在葡萄牙人入據澳門的時候，華人

就發現，這些葡萄牙人除了外貌、語言、服飾、舉

止迥異於華人外，他們更是帶來了“全與禮教相反”

的“奇異習俗”。與華人風俗相比較，其風俗之異主

要表現在：

重女輕男　其俗“重女而輕男，家政皆女子操

之，及死女承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

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鐵

鈎鈎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後免。女則不禁。”處於

至尊地位的葡國女子，喜擇中國男子為婿，“得一

唐人為婿，皆相賀。”（58）

婚姻自立　其“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悅則

耦。婚期父母攜之詣廟跪，僧誦經畢，諷其兩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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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兩手攜男女手，送之廟門外，謂之交印。”（59）

對葡人的婚姻關係，清人姚元之曾評述道：

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

婦約束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

問。若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須時，必託一友主其

家。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

至，責以疏闊。其夫歸問友之往來疏密，密者即

為好友，疏則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尚，全與禮教

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60）

喪葬輕薄　其俗“尤薄於送死。家有喪，號哭

不過七日，不炊，親友饋之食。無棺橔，舁支糧廟

公匣，至殮，以布帛複以罩，僧鳴鐸前守，赴素所

禮拜之廟而葬之。（⋯⋯）無族姓親屬。白多瑪著

《聖教切要》，竊中土五服圖為同姓外親四代之圖，

叩之澳葡，實瞢如。”（61）

背宗滅倫　葡人奉天主教，明清時期，“其徒

眾日廣”。清之士宦以其教義乖謬，斥之為“悖天而

滅倫”者：

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

皆出於天，未聞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謂天者，

亦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

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駕其說於天之上，

曰天主，是悖天而滅倫也；堯舜禹湯文武列聖

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師以至於郡

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備極尊榮之典。今一

入其教，則滅視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聖

也。（62）

上述葡人的“核心”習俗，與中國傳統文化與風

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事實上，乾隆時期的兩廣總

督策楞指出，早在明朝時，就有部分居澳華人已經

“夷化”。他指出：

相傳自前明嘉靖年間租地給與市舶，迄今

已二百餘載，滋生日多，計在澳番人共四百二

十餘家，男婦三千四百餘名口，而民人之附居

澳地者，戶口亦約略相同，俱僦屋以居，在彼

營工貿易，並有服其服而入其教，互相婚姻，

以及赤貧無賴之徒甘心投身為其役使者。（63）

晚清時期，儘管華人在人口總數上、在經濟總量

上已佔絕對優勢，祇要不入其教，華人社會總體上仍

秉承中國傳統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包容性亦

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澳葡政府的以葡萄

牙憲法體系為基礎的有關法律章程仍對中國傳統文化

與風俗，特別是對已加入葡籍的華人形成了一些限制

與約束。是按照中國風俗行事，還是守葡人之規矩？

華人，特別是入籍華商仍需做出新的抉擇。

衝突的焦點，或者說突破口，是已入籍的華商

身故後，其財產，譬如物業的分配問題，又如繼承

人問題，女兒、孫女能否成為合法繼承人？如前所

述，葡人重女輕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

其業”，其法律關於財產繼承的規定與中國人的重

男輕女習俗大相徑庭。 1879年 5月，一群已入籍的

華商就已具稟澳門總督，“稟求大西洋君主為求身

後所遺物業，照華人風俗事例而行”（64）。 1882年 3

月，華商曹有亦就華人財產繼承問題向華政衙門提

出了按華人風俗辦理的要求：

一、照華人風俗事例，凡有妻室之人身故，

無男子生下，該寡婦應擇一繼子以為承受伊夫遺

下之產業。

二、照華人風俗事例，如有親生子或有繼

子，其女不應承受伊父母遺下產業，如有親生男

孫，或有繼男孫，其孫女不得借代故父承受伊祖

父母遺下之產業。（65）

如上所述，曹有為最早獲頒葡萄牙王室勳章的著名

華商之一，他說話自然有相當的份量。曹有之言，

不外乎要堅守中國傳統宗族法理觀念，家業不傳外

姓，女兒不承財產；曹有之言，還有弦外之音，這

便是眾多華商的風俗或文化抉擇：即便是已加入葡

籍，華人仍要行華人之風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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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華人的風俗訴求，葡萄牙人的明智之處在

於長期聲言對華人風俗的重視，並在現有民律與華

人風俗之間逐步作出適當的折中調適。其實，自

1849年之後，葡萄牙政府對於澳門華人風俗問題，

一向謹慎從事，盡量避免風俗差異造成與華人社會

的對立與矛盾。 1867年 7月 1日，葡萄牙通過的民

法典律法令宣佈後，延伸適用於其海外省，但澳門

例外，特別“授權澳門華人事務檢察官可依據中國

人的風俗習慣做出相應的修改”（66）。這可以看作是

葡人對澳門華人風俗特別關注與重視的體現。 1869

年11月18日，葡萄牙民律部在葡屬領地頒行，關於

華人繼承權問題仍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其上諭

雖定除免數條，但其除免內，並無言明中國風俗，

繼子、養子承其繼父、養父物業，准照親生子而

辦，不須繳納轉易物業規銀之語。”（67）至 1880年 8

月4日，葡萄牙政府正式宣佈，凡在澳門居住並已加

入西洋籍的華人，其遺產可按中國人的傳統習俗處

理，同時，加入西洋籍的中國人“欲照中國風俗擇

立繼子、養子，亦無不可，但大西洋國內，並無中

國風俗事例，是以繼子、養子承受繼父、養父遺下

之物業，所有關涉轉易物業規銀之例，自應遵照繳

納，一如外人辦事無異。”（68）

儘管葡萄牙人宣稱對中國風俗予以特別的重

視，但是在中國風俗與葡國民法之間作出平衡與調

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 1880年 6月，華政衙

門理事官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所

稱：“查本澳華人向來行事皆沿風俗遺規，本官於

爾華人風俗素所深重，但於風俗中仍必合乎公道

者，方准施行。”（69）甚麼是“合乎公道者”呢？這

裡面大有周章。難怪在解決華人遺產繼承、繼子、

養子等問題之後，關於華人風俗問題在隨後的二十

多年中並沒有多少的進步。

1904年，勘界風雲驟起，香洲開埠在即，澳門

華商彷徨觀望，澳葡政府寢食難安。為了安撫華商

情緒，穩定華人社會，澳葡政府又提出了華人風俗

問題，表示盡快修訂和頒行華人習俗章程，以安華

人之心。當年 11月，澳督在一份告示上稱：

本督於居澳屬地華人慣用之例俗，看待甚

優。所以近日特將華人習俗訂定章程，不久即頒

行作為律例，俾華人所有自主權利，皆得以使用

其俗例而行。（70）

但是風波過後，有關章程並沒有頒行。五年之

後，即 1909年 6月 17日，葡萄牙大君主才頒佈諭

旨，“將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初一日所定民律多

款頒行各外省，各屬地，遵照其第八款之附款一，

聲明在澳門華政署各案，凡係關涉華人風俗者，仍

任使用，不予禁止等語。茲查所有澳門婚嫁及繼承

遺產之風俗，自應訂明著為定例，以為權利糾紛之

據”。同時，“酌擬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71）三十

三條：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一、現將澳門專屬於澳門華人通行之習俗照

常准行，茲查取彙集酌擬各條如下。附款，凡係

奉教劃民，其嫁娶遵照教例而行。凡本章程所定

與教例不合者，不得強奉教人以遵守。

二、華人男女結婚，照中國教禮儀而行，悉

與本國律例所准奉教人及民律例所准結婚者平等

無異。

三、除在成婚之先，已有定明之外，丈夫

不須向妻室問允，可以自行按賣自己之物業，

亦可以到案。附款一，凡係贈嫁所得之不動產

業，丈夫如欲將之按賣，必須先問其妻允肯方

可。附款二，凡係妻之父所給與其女名為體己

之產業及首飾及衣服，均算為妻室自己之物，

可以隨便按賣。附款三，所有一切物業，均算

為丈夫自己之物。附款四、體己者是指女子出

嫁時得父所私行給與，或未出嫁之先自己買置

不在贈嫁之禮書之內者。

四、凡管理物業之權，概由丈夫掌管。附款，

係女子體己名下物業，不在此例，應歸自己管理。

五、亦可在出嫁之前，定明該女子攜帶之物

業，或已嫁之後該女子自己添置之物業，歸女子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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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祇係妻室有犯姦情事，丈夫方可稟官判

斷，以妻異居。

七、祇為妻室有下列各情事，可稟官判斷，

與妻異居：（一）成婚已過三十五年無生育。

（二）凌辱丈夫。（三）有傳染之瘋疾。（四）或

好說是非或偷盜或嫉妒。附款，若係丈夫有第三

項所指之疾，其妻室亦可稟官判斷，與丈夫異

居。

八、凡有夫妻離異或異居情事，所有子女均

歸丈夫。附款，祇為因第七款之附款所指之緣

故，則其子女歸於其妻。

九、凡夫妻離異或異居情事已經由官判斷，

則其妻室有權將自己之物業取回。

十、丈夫既娶正室，可以立妾。

十一、妾所生子女，與正室所生子女一體無

異。

十二、丈夫可以斥逐妾侍，但須該妾犯有如

上款，離異及異居兩條所指之情罪方可。

十三、華人無子者，應立一子承繼。

十四、凡立嗣，要選取兄弟之子相當者，先

擇兄弟之次子，無則親房至近同輩者之子。附

款，已立之嗣子生存，不得再立一嗣子。

十五、凡人當身死之時，無子亦未立嗣，准

其妻於其夫至親之內，照上款所定擇一相合者立

為嗣子。附款一，或其人身死之時，已無妻在

室，則由其家長為之繼立嗣子。附款二，如有本

款及附款一所論之事，而其人至親之人無次子可

擇，則亦可擇取其長子。

十六、凡擇立嗣子，須在華政衙門立案或立

契。若所擇之子年已十四歲，須其人情願；未到

十四歲，須其本生父母或有權管理其身之人情願

方可算為合例之嗣子。

十七、凡被取立嗣之子，既離其本身之父

母，而於所承嗣之父母則全然有親生子之權利。

對於教例律例俱與生子無異。

十八、惟嗣子之本身父母死後並無後人，則

亦可承受其本生父母遺下之物業。

十九、父母於所生子年已過十六歲未娶而死

者，應為之擇立一嗣子。其已娶之子若夫婦俱死

無子，亦應為之擇立一嗣子。若年未及十六歲而

死之子，欲為之立嗣亦可。附款，凡嗣子係按照

上款章程入嗣者，其嗣父故後，照教律並民律，

該嗣子之權利與其嗣父無別。

二十、若人身死無子，按照本條例所擇立之

嗣子係年在未及歲者，則所立承產之案，要照保

孤案卷例立案。

廿一、凡立囑書，應照西洋律例辦法。附

款，凡秘密囑書，可用華文繕寫，但要交官畫

押。准行之時，應將民律例一千九百二十二條

第一、第三、第四號所載解明與立囑書之知

悉。

廿二、父母死後，惟其子得以均分其遺下之

產業。附款一，長子應分照次子所得者之二份。

若長子已故，則歸長子所生之子。附款二，未嫁

女子不得分產，惟應照次子所得者之四份一，送

給以為贈嫁之資。

廿三、寡婦在未再嫁之前，有權歸夫家養贍。

廿四、未分家之前，先將產業劃出十份之一

留為公產，以為祭掃之用。其在掛號房註冊，亦

應用公家名號。此公產應歸長子管，或有緣故不

應歸長子管理，則於各子公舉一人管理。

廿五、華人到二十歲，便算成為大人，係照

中國年歲計，以其出世之日，無論在年中某月某

日，俱算為一歲。

廿六、到十七歲，可以稟官，准其管理自己

產業。

廿七、凡屬小童，無論在衙門內外有何事

件，俱由其父代理。若其父已不在、或在而因別

故不能代理，則其親生之母雖是妾侍亦可代理。

廿八、凡判斷夫妻離異，須照民律例立案章

程四百四十三條內所合之例定斷。

廿九、如有矢誓之舉，照依澳門按察司衙門

常行規矩。附款，矢誓規矩，詳載下幅，既為本

條例定章。

三十、本條例自頒行日起，應將本國全律例

所未及者，澳門華人一概遵用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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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若有不是兩廣籍之別省人，在澳居

住，亦可按照其本省之習俗辦理。附款，別省習

俗，無論有何憑據表明，必須為西洋律例所准之

憑據方可。

卅二、本習俗章程及其頒行遵守，如有未經

指明之條，應查照現在西洋外省全律例，及各分

律例而行。

卅三、所有各律例違礙本習俗章程者，將此

違礙之例收回。本諭旨著管理外省事務部尚書遵

照施行。　

這部姍姍來遲的〈條例〉，是葡萄牙人在歷經

幾百年來華葡風俗衝突與融合的基礎上，根據葡國

律例而從權制定的一部法律。華人在婚姻、物權、

財產、繼承等方面終於有了基本符合中國傳統風俗

習慣，又受到澳葡政府“教例律例”保護的風俗法

典。從其內容和條款來看，這部〈條例〉既尊重了華

人的傳統風俗，夫權為綱、重男輕女的中國傳統仍

然貫穿在整部條例之中，同時又注入了資本主義社

會關於平等、自由的一些新思想，對女性及未成年

子女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該法典規定，華人依照中國宗教或傳統儀式

締結的婚姻與葡萄牙法律所承認的天主教婚姻和

民事婚姻具有完全同等的效力；在夫妻權利方

面，丈夫可以納妾，妻子犯有通姦罪時，丈夫祇

能通過法律程式才能解除婚姻，參照華人“七出”

之例，丈夫可以以妻子婚後不育、嚴重虐待和中

傷、痲瘋病、搬弄是非、小偷小摸或醋性十足的

任何一個理由向法院提出離異和分居。但是，妻

子也享有提出分居的權利，若丈夫患有痲瘋病，

其妻子亦可向法院請求與丈夫分居。婚姻存續期

間，丈夫對家庭財產擁有絕對處置權，“所有一

切物業，均算為丈夫自己之物”，“凡管理物業之

權，概由丈夫掌管”。在繼承方面，尊重了華人

重男輕女的傳統，但對未婚女兒的權利也給予了

一定的保障：財產繼承權歸兒子，未婚女兒不能

分遺產，但有權收取相當於“次子”所分遺產份額

四分之一作為“贈嫁之資”。值得一提的是，關於

男子繼承財產，或管理自己名下財產，其年齡有

所放寬，“到十七歲，可以稟官，准其管理自己

為業”。但是，在此之前，根據葡國律例，男子

必須年滿十八歲方能“自理家業”。 1883年，華

商之子曹善業因未滿十八歲，欲管理家族財產，

遭到家族的反對。曹善業為此上訴，而華政衙門

不予支持，“查按照律例，如要家親會准一未冠

之後生自理家業，必須依民律部第三百零四款附

款二，並三百零七款遵守而行。查按照民律立案

之部七百七十二款，審案官須要未冠之後生先呈

出足有十八歲實據，方可發照准其自理家業。如

無該民律立案部七百七十二款所指憑據，則要呈

出證人代徵，必須照依該律例部五百九十五款並

五百九十八款之規矩而立案，惟查案卷內獨有證

人口供，是以不足憑據也。”（72）

上述種種變化，顯示了澳葡政府因應華人風俗

而調整策略的靈活性，也可以看成是葡國法律和風

俗對中華風俗傳統的相容和妥協。

這是澳葡政府關於澳門華人婚姻、繼承等風俗

習慣的第一部法典，是近代澳門華人社會發展與進

步之後，華人風俗傳統獲得澳葡政府理解和尊重的

重要標誌。它的頒佈實施，是在華人商業崛起之

後，華人作為澳門經濟及社會生活的主體力量，其

風俗習慣，特別是依照中國習俗進行的婚姻、繼承

等行為第一次有了法律的保障。

 這部對華人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法典一直沿用

了三十九年之久，直至 1948年 7月 24日被葡國政府

第 36987號法令廢止。（73）

結　語

當兩個民族相遇並相處時，不同民族的傳

統、風俗之間的衝突或融合之勢導致兩個民族的

人們必須作出一定的選擇或捨棄。文化人類學認

為，當兩種社會相接觸時，其文化變遷的因素，

有種涵化的過程。當一個社會與另外一個經濟文

化上都比較強大的社會接觸時，這個較弱小的社

會要被迫接受較強大的社會的很多文化要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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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由於兩個社會的強弱關係而產生的廣泛的文化

假借過程即為涵化的過程。（74）葡萄牙人進入和賃

居澳門後，隨着與明王朝貿易局面的打開以及若

干國際貿易航線的開拓，澳門成為葡萄牙人控制

的遠東國際貿易中心。與“大帆船”一同來到澳門

的，是一批目光遠大、堅毅卓絕的傳教士，他們

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更帶來了隨後廣泛影響

中國民眾的宗教思想。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期，澳門葡萄牙人在經濟上、文化上、思想上佔

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晚清之後，雖然其經濟地

位為華人所取代，但隨着對澳門“永居管理權”的

獲取，葡萄牙人在澳門的主導地位更加穩固，法

理更加明晰，最終實現了政治上控制、司法上獨

立、經濟上管制、文化上交融的全新的局面。在

這種背景條件下，中葡文化、習俗之間的影響和

侵襲，或者說，華葡居民的文化涵化也就不可避

免了。從澳門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過程，以

及文化融合的結果來看，這種文化涵化，總體上

不是以強凌弱，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結

果。因此，澳門的文化涵化，是文化人類學關於

民族交流、文化衝突與涵化的一個新個案。

另一方面，晚清澳門華商除了堅守中國傳統文

化，以傳統倫理道德為核心價值觀之外，在其文化

品質之中，還秉持着另外一種新的特質，這就是對

外來文化的寬容與兼蓄。對於加入葡籍、“假權外

人”的華人，對於“背祖喪禮”的入教華人，以及對

於葡萄牙人、英國人、黑人等諸夷帶來的文化、習

俗，澳門華商表現出特有的寬容，並和諧相處，漸

次成為習慣。吳志良博士在評論澳門華葡雜處、民

族交融時曾說道：

直到 1849年以前，華人一直受香山縣丞和

廣州軍民府同知管轄，與居澳葡人相互之間也存

在巨大的語言文化差異，但基本上可以在方圓僅

數里的小城中和睦相處，交匯融通，有史記載的

重大個別衝突僅有數宗。不能不承認，這確是世

界民族交往史的異數。（75）

1849年前如此，那麼，1849年之後呢？在葡萄牙人

逐步獲得澳門的管治權之後，澳門華人在王朝漸遠

的情況下，其情形又如何呢？歷史證明，在 1849年

之後，華人與葡人仍然保持了和諧相處的傳統，而

且由於華商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參與度有了顯著

提高，在相互融合方面甚至有了更大的進步。一些

衝突，譬如多次發生的華商罷市，其實是在市場經

濟的體制下，經商者對市場制度及其執行者的不滿

與挑戰，與民族文化本無關係，而且在華商領袖的

調停下最終都能妥善解決。這種和諧交融局面的形

成與維持，顯然與作為華人社會主流和精英的華商

在文化特質上的寬容、兼蓄、開放是有密切關係

的，也就是說，澳門文化多元局面的最終形成，可

能有諸方面的因素，但是，晚清澳門華商也是有很

大貢獻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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